
新《公司條例》  

第  2 部  簡介  

公司註冊處處長及公司登記冊  
 
引言  
 
 新《公司條例》 (下稱「新條例」 )第 2 部 (公司註冊處     
處長及公司登記冊 )載述有關公司註冊處處長 (下稱「處長」 )、
公司登記冊及處長登記文件的條文。  
 
 
政策目標及主要改動  
 
2.   第 2 部載述旨在改善規管、方便營商和使法例現代化的

措施，這些措施分別是：  
 

(a)  釐清處長在文件登記方面的權力 (下文第 4 至 6 段 )；  
 
(b)  釐清和加強處長在備存公司登記冊方面的權力 (下文第

7 至 10 段 )；  
 
(c)  為在公司登記冊移除資料訂明條文 (下文第 11 至 13 段 )；

及  
 
(d)  不提供董事和公司秘書的住址以及個人的完整身分識

別號碼予公眾查閱 (下文第 14 至 24 段 )。[請參閱末頁的
備註 ]  

 
3.  第 2 部所載的主要改動，詳述於下文第 4 至 24 段。  
 
 
釐清處長在文件登記方面的權力 (第 31、 35 至 38 條 )  
 
《公司條例》 (第 32 章 )(下稱「第 32 章」 )下的情況  
 
4.  根據第 32 章第 348 條，如文件明顯不合法或無效，或

文件不完整或經更改；或文件上的簽署或隨附該文件的數碼簽

署不完整或經更改，則處長可拒絕登記該文件，但拒絕登記的

範疇並非完全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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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下的情況  

 
5.  釐清拒絕登記文件的理由，賦權處長拒絕登記不合要求

的文件，或在等待修訂或進一步詳情時，暫緩登記文件。  
 
新條例的主要條文  

 

6. 第 31 條闡明文件視作不合要求的情況。該條文綜合並

釐清了現時處長可拒絕登記文件的理由，例如條文明確訂明，

如文件所載資料本身互相抵觸或與公司登記冊的資料互相抵

觸，會被視作不合要求。第 35 條訂明，如處長拒絕接受某文

件、沒有收到某文件或拒絕登記某文件，則該文件須視為不曾

按新條例的要求交付處長。第 36 條進一步規定，處長可暫緩

登記不合要求的文件，並要求交付文件的人在指明期間內採取

某些補救行動，例如交出更多資料或證據、修訂或填妥有關文

件或申請法院命令。  
 
 
釐清和加強處長在備存公司登記冊方面的權力 (第 39 至 44 條 )  
 
第 32 章下的情況  

 
7.  現時，處長會在適合的個案中採取行政措施，接受為更

正載有錯誤的文件而提交的「經修訂」文件，並在公司登記冊

內加上註釋以提供補充資料。  
 
新條例下的情況  

 
8. 就處長以下的權力提供訂明的法定地位，並以明文規定︰  
 

(a)  在公司登記冊內加上註釋以提供補充資料 (例如有關文

件已予取代或更正 )的權力；以及  
 
(b)  要求公司或其高級人員解決登記冊內資料互相抵觸之

處或提供最新資料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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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條例的主要條文  

 
9.  第 39 條讓處長可通知某公司有關公司登記冊的資料明

顯互相抵觸之處，以及規定該公司在指明期間內採取措施解決

該互相抵觸之處。第 40 條賦權處長規定某人更新其在公司登

記冊內的資料。根據這兩條條文，任何公司及公司的每名責任

人如沒有遵從處長的規定，即屬違法。如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

合理步驟，以確保該項規定獲遵從，即屬免責辯護。  
 
10. 第 41 條賦予處長權力，可主動或應某公司的申請，更

正公司登記冊的資料所載在排印或文書方面的錯誤。如有關更

正是應某公司的申請而作出的，則處長可登記由該公司交付，   
顯示有關更正的文件，藉以更正有關錯誤。第 44 條規定，處

長可為了就有關更正提供資料而在公司登記冊內作出註明。  
 
 
訂明法院在公司登記冊移除資料的權力 (第 42 條 ) 
 
第 32 章下的情況  

 
11.  就法院命令處長移除公司登記冊上不準確或屬偽造的

資料的權力，第 32 章內並無明文規定。然而，法院認為在適

當情況下，法院可指示處長在公司登記冊上移除文件或接納某

文件作登記。  
 
新條例下的情況  

 
12.  已明文規定法院可命令在公司登記冊上移除資料。  
 

新條例的主要條文  

 
13.  第 42 條訂明，如有人提出申請，而法院信納公司登記

冊的某資料不準確或屬偽造，或源自無效或無效力的事情或在

沒有公司授權下作出的事情，則可指示處長更正該資料或從公

司登記冊中移除該資料。在作出有關從登記冊中移除任何資料

的命令時，法院可就該資料因曾在公司登記冊內出現而須獲賦

予的法律效力 (如有的話 )作出它覺得公正的相應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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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董事和公司秘書的住址及個人的完整身分識別號碼予

公眾查閱 (第 47、 49 至 59 條 )  
 

[請參閱末頁的備註 ]  
 
第 32 章下的情況  

 
14.  第 32 章規定，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及註冊非香港公司的

董事及公司秘書，如果是自然人，便須在向公司註冊處 (下稱「本

處」)交付作成立公司及註冊之用的文件中，述明他們的通常的

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其他人士的身分識別號碼，亦可能須根

據第 32 章，在向本處交付作註冊之用的文件中提供 (例如清盤

人的身分識別號碼 )。該等載有通常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的文件

載於公司登記冊，供公眾查閱及影印。就保障個人私隱及個人

資料可能出現被濫用的問題，已引起關注。  
 

新條例下的情況  

 
15.  新條例訂立了一套安排，在保障私隱與顧及公眾取得個

人資料的需要兩者之間作出平衡。  
 
16.  就董事而言，新條例規定須提供通常的住址外，亦須提

供通訊地址。《公司 (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 )規例》擬訂明只有公

司成員、公職人員、公共機構、清盤人及其他指定人士可取閱

備存於本處保密紀錄的董事的通常住址，而董事的通訊地址則

載於公司登記冊上。個人的身分識別號碼亦有類似條文。公司

登記冊上的身分識別號碼中若干數字會被遮蓋，只有部分的身

分識別號碼會載於公司登記冊上。完整身分識別號碼同樣只限

公司成員、公職人員、公共機構、清盤人及其他指定人士取閱。

新條例第 3、 12 及 16 部載有相關條文，指明在向處長交付作

成立公司及註冊之用的文件中須提供的董事及公司秘書的地

址。  
 
17.  在新條例下，公司秘書無須披露他們的通常的住址，而

只須提供通訊地址作成立公司及註冊之用。  
 
18.  鑑於向本處登記載有通常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的現有

紀錄數量龐大，已備存在公司登記冊的資料只會在有關人士申

 - 4 - 



請及繳付費用後，才不再讓公眾查閱。《公司 (住址及身分識別

號碼 )規例》擬訂明不提供的住址及完整身分識別號碼，同樣

只限公司成員、公職人員、公共機構、清盤人及其他指定人士

取閱。  
 

新條例的主要條文  

 
19.  第 49 條容許處長在有關人士提出申請後，不讓公眾查

閱向本處登記的指明文件類別內的現任董事或前董事或現任

公司秘書或前公司秘書的通常住址，以及任何人士的完整身分

識別號碼 (「不提供的資料」 )。如處長不提供個人的通常住址

讓公眾查閱，由該人所提供以取代不提供的地址的通訊地址，

將會載於公司登記冊上，讓公眾查閱。至於身分識別號碼，部

分號碼仍會載於公司登記冊上，讓公眾查閱。  
 
20.  第 54 條訂明在新條例生效後，向本處登記的指明文件

類別內的董事的通常住址及任何人士的完整身分識別號碼，將

不提供予公眾查閱 (「受保護資料」 )。董事的通訊地址及上述

人士部分的身分識別號碼會載於公司登記冊上，讓公眾查閱。  
 
21.  第 55 及 56 條規定，若以董事的通訊地址未能與董事通

訊，處長可在考慮有關董事和公司提出的申述後，將董事的通

常住址放上公司登記冊，作為其通訊地址，讓公眾查閱。處長

將董事的通常住址放上公司登記冊的決定有效期為五年。  
 
22.  為確保有正當需要的人士可繼續取閱不提供的資料及

受保護資料，第 51 及 58 條容許處長使用或披露該等資料，以

達到以下指定目的︰  
 

(a)  為與董事、公司秘書或個人通訊；  
 
(b)  為執行其職能；或  
 
(c)  為向根據擬在《公司 (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 )規例》下指

明適用於某些類別的人士而作出披露，包括個人資料已

不供查閱或受保護的人士或其獲授權代表、有關公司成

員、公職人員、公共機構、清盤人及其他指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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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 (住址及身分識別號碼 )規例》亦訂明有關將資料列為

不提供的資料，以及披露不提供的資料或受保護資料的申請程序。 
 
24.  此外，第 52 及 59 條規定有關公司的債權人或任何其他

有充分利害關係的人士可向法院申請，命令處長披露不提供的  
資料或受保護資料，從而取閱有關資料。  
 
 
 
公司註冊處  
2013 年 2 月  
 
 
 
備註 : 
 
因應部分公眾人士對查閱載於公司登記冊上公司董事個人資

料的新安排表示關注，當局於 2013年 3月 28日向立法會財經事

務 委 員 會 就 擬 議 未 來 路 向 提 交 文 件 （ 立 法 會 文 件 第

CB(1)788/12-13(01)號），而該委員會其後已於 2013年 4月 8日的

會議上作出討論。因應當日討論及委員意見，當局將優先處理

實施新條例所需的籌備工作，使新條例能按預期在 2014年第一

季開始實施，其後才處理有關新安排的事宜。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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